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文献传递服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文献传递服务是弥补馆藏资源不足、满足用户个性化、多元化需求的有

效手段，是馆藏资源建设的有效补充，是最优化使用资源建设经费最大化满足读者

文献需求的重要文献保障形式。为保证该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文献传递是图书馆之间或图书馆与其它文献信息部门之间，在书刊资料

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按照共同认可的规则，互相利用文献资源，满足用户需求的

服务方式。本办法所约定的文献传递服务专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图书馆依托中

国科学院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系统开展的非返还型文献原文传递服务。服务对象为

我所科研人员、学生、博士后、管理支撑人员以及与我所有合作关系与业务往来的

所外人员。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三条 通过中国科学院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系统（dds.las.ac.cn），用户可以向

院内系统成员馆等直接申请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专利文献

等资料的原文传递，也可以委托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院图）查询其

他国内外文献信息机构的文献。要求传递的文献应为用户本人教学、科研或撰写论

文所需，不得代他人申请文献传递。 

第四条 图书馆默认使用 E-mail 的方式完成原文传递，用户也可以 30 天内 10 次

有效登录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系统下载所申请的原文。 

第五条 用户使用文献传递服务分为两种方式。 

（一）用户直接申请文献传递 

（1）用户注册：登陆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系统（dds.las.ac.cn），点击免费注册，

进行注册。成员馆请选择“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图书馆”。 用户必须正确填写自

己的真实姓名、联系电话和 E-mail 地址。 

（2）图书馆审核：图书馆文献传递管理员对用户注册的信息进行审核、确认。

帐户采用后缀为 psych.ac.cn的邮箱无需管理员审核即可完成注册，并立即自动获

得 10元体验金，可用于文献传递。 



（3）建立帐户：用户在接到审核通过的通知后，向图书馆预付文献传递费。一

般每次至少 50元。所内用户可以通过课题内部转账方式支付，由图书馆管理员将用

户预付的文献传递费注入用户帐户，登记转账单信息后，将转账单交财务划账。所

外用户可以通过电汇的形式支付。图书馆与财务处确认收到款项后，将向个人账户

充值，并开具发票（技术服务）。 

（4）提交申请：用户使用已注册的用户名、密码登陆，可以通过题名、作者、

文摘、出版物、关键词和 ISSN/ISBN 号等检索项检索所需文献，如果检索到所需文

献，直接点击“原文传递”提交申请。如果没有检索到所需文献，用户需填写文献

传递申请单提交申请。用户须认真填写文献传递申请单中的刊名、年、卷、期、起

止页码、文献名、作者等基本要素。多篇文献传递申请可采用 Excel模版批量提交。 

（5）结果反馈：① 文献传递成功：通过 E-mail、邮寄等方式为用户进行文献

传递，系统自动扣除费用并通知用户；②文献传递需求不能满足时，系统会通过邮

件及时通知用户。 

（二）由心理所图书馆代理申请文献传递 

（1）建立用户账户：用户首先到图书馆的账薄上建立账户。账户可以以研究组

或应用类研究中心为单位，也可以以个人为单位。账户可以不预存费用。 

（2）提交申请：用户填写文献传递申请单（见附件）向图书馆提出委托申请，

图书馆将代用户提交文献传递请求。本馆文献传递责任馆员在接到用户申请后，将

在 24小时之内发出请求（节假日顺延）。院内系统来源文献通过 E-mail传递，一

般 2个工作日之内即可获得，院外来源文献的获取时间因来源馆不同而不同。 

（3）结果反馈：文献传递成功时，图书馆员将通过 E-mail方式为用户传递文

献全文并告知费用。文献传递需求不能满足时，图书馆员及时通知用户。 

第六条 支持设立研究组或应用类研究中心为单位的团队账户，团队内每位成员

的文献传递费用直接从团队账户余额中支出，而无需个人付费。 

第七条 文献传递的账户无法注销。学生和科研人员离所时，需将账户属性改为

院外用户，可以继续使用。 

 

第三章 服务费用 

第八条 收费标准按照文献来源馆规定执行。具体费用以实际扣费为准。 

针对所内用户，院图和所图均不收取委托服务费，在代理服务中会优先选择收



费较低的来源馆。大致费用情况为，从中科院系统内部获得，0.3 元/页；从国内其它

来源馆获得，（0.3-2）元/页+（0-5）元/篇；从国外获得，期刊论文 150 元左右/篇，

北美的学位论文 530 元左右/篇，欧洲的学位论文 1000 元左右/篇。如需加急或邮递，

需要加收相应费用。加急费用为 10 元／篇。 

所外用户费用标准大致为 1 元／页+文献服务费 5 元 / 篇。加急费用同样为 10

元／篇。 

第九条 院图为鼓励中科院系统用户充分利用文献传递服务，促进资源共建共

享，对通过文献传递系统成员馆提供补贴。补贴按照 0.25 元每页的标准发放到中国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作为图书馆收入。 

第十条 心理所图书馆是中国科学院文献传递系统的成员馆，在遵守知识产权有

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可以作为文献传递的来源馆对外提供文献传递服务。本馆文

献传递责任馆员在接到院图的文献请求后，将在 24小时之内作出回应（节假日顺延）。

如果请求可以满足，则在文献传递系统中上传全文，供用户下载；如果请求无法满

足，则回复请求无法满足。作为文献来源馆的文献传递收入，由院图发放到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作为心理所图书馆收入。 

 

第四章 合理使用 

第十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图书馆可以提供少量已出

版的图书、期刊等文献的复制，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个人研究和学习使用。用户通

过文献传递获得的文献原文，只能用于个人学习和科学研究，不得用于其他商业目

的，需承诺遵守著作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如果超出此范围提出文献传递请求，

用户可能被判定侵犯了著作权人权益，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中国科学院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系统成员馆在服务中依照判定，认为用户的请求超出了著作权

法允许的合理使用范围，成员馆和系统管理者有权拒绝接收该请求或者不予受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2014年印发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文

献传递服务管理办法》（心理业字[2014]15 号）同时废止。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信息中心图书馆负责解释。 



附件： 

文献传递申请单 

姓 名  

Email  

联系电话  

所属研究单

元 

 

文献信息 请注明：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文献名、作

者。【如非期刊论文，请注明资料类型（图谱、学位论

文、缩微平片、古籍、标准、会议文献、科技报告等）】 

 

是否加急  

请发送至 library@psych.ac.cn 

 


